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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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投资概述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外投资参股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井神盐化”）。公司货币出资

７

，

７９４

万元，以每股

４．３３

元认购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３．８４％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目前，井神盐化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３２０８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５

名称为：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为：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井神路

法人代表姓名：伏运景

注册资本：

４６

，

９４４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４６

，

９４４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岩盐地下开采，食盐、井矿盐、盐类产品的生产、加工（以上按许可证核定的

具体生产品种和有效期限经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煤炭零售（限分公司经营）。一般经

营项目：销售本公司产品；火力发电（生产自用）；蒸汽、热水销售（饮用水除外）；纯碱（轻质纯碱、重质纯碱）

生产、加工；化工原料销售（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１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至长期

井神盐化本次增资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４

号验资报

告。根据验资报告，股东及注册资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变更前 本次增减 变更后

注册资本 所占比例 新增 股权划转（注） 注册资本 所占比例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９４２．２３３０ ４２．５１％ ７

，

１７９．００００ ６

，

８９２．６７６５ ２８

，

０１３．９０９５ ５９．６８％

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

４

，

７４２．６５２０ １４．４６％ －４

，

７４２．６５２０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５．６１７５ ６．７２％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５．６１７５ ６．４０％

淮安高尔登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６．００００ ２

，

３０６．００００ ４．９１％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

，

２９６．００００ ４．８９％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０．０２４５ ６．５５％ －２

，

１５０．０２４５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７．１１４５ ５．５１％ １

，

８０７．１１４５ ３．８５％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３％

江苏金桥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１３．００００ １

，

５１３．００００ ３．２２％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３．７４５０ ４．５８％ １

，

５０３．７４５０ ３．２０％

合肥市新江淮煤炭购销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３．７４５０ ３．５２％ １

，

１５３．７４５０ ２．４６％

上海上大鼎正软件有限公司

７１２．９９６０ ２．１７％ ７１２．９９６０ １．５２％

江苏和睦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江苏集群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８７２５ １．２３％ ４０１．８７２５ ０．８６％

江苏泰华德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山西省盐业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江苏众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江苏中海联合信息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江苏省银宝盐业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０．１４％

淮安市淮阴盐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３２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

１４４．００００ － ４６

，

９４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股权划转为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无偿划转江苏省盐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资委，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上述

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为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备查文件

１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１

公司简称：东方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由

于公司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副

董事长，公司此次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长张宏伟

先生回避了对第三项议案的表决。第一项议案、第二项议案、第四项议案应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为

７

人，实际

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为

７

人，第三项议案应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为

６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为

６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个别条款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三）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

（四）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

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增持公司的股份，必须向公司披露其收购计划并取得公司

董事会的批准，否则剥夺其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

（六）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始有权提名董事；

（七）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现修改为：“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三）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

（四）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

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增持公司的股份，必须向公司披露其收购计划并取得公司

董事会的批准，否则剥夺其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

（六）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事务所合并及名称变更的函》，公司原聘请的审计机构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因进行分立重组，其分立的相关部门和分所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书》，天健正信的分立部门和相关分所加入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转入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此外，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有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将本公司聘请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解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时间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以持有的

２０

，

９５０

万股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为本次

４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

保，期限一年。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办理贷款及质押担保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会议签到时间为上午

８

：

３０

—

９

：

００

）

３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个别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出席人有效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

２０

层证券部

４

、联系人：殷勇、丁辰

５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６６６０２８

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６６６０２８

７

、邮编：

１５０００１

８

、股东或其授权人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９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个别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

４

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注：请在每项议案相应的意见栏内打“

√

”）

委托人（盖章

／

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１

公司简称：东方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以持有的

２０

，

９５０

万股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为质押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４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同时，本公司大股东东

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公司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公司董事

长张宏伟先生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此次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本公司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

合市场规则，交易公允，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７

日，法定代表人：董文标，注册资本

２６

，

７１４

百万元，注册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

营结汇、售汇业务。公司目前持有其

３．３３％

的股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帐面资产总额为

２

，

１２１

，

８０６

百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９９７

，

５２２

百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１２２

，

５２３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收入

６０

，

２１６

百万元、净

利润为

２１

，

３８６

百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 公司在约定的授信有效期内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肆

亿元整；

２

、授信有效期限为一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对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公允，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４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会

议由董事长白开军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内部问责制度》，

９

票赞成，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部问责制度》全文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议案》，

９

票赞成，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票赞成，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 四 十 三 条

（一）

董事人数不足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

二（

２／３

）即少于十（

１０

）人时。

董事人数不足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

２／３

）即少于六（

６

）人时

第一百七十七

条

公司实行持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时现

金分红不得超过该次分红总额的

２０％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每年

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或者最近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临时借助还贷周转资金的议案》，

７

票赞成，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

黄伟兴、黄斌回避表决）。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按时还旧贷新，避免出现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防止出现因不及时

还贷出现资金问题，给公司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

公司临时借助还贷周转资金，双方商定还贷周转资金借支期限一般为

５

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１０

个工

作日，借助的单笔还贷资金最高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元

．

，且该资金仅限于银行还贷周转。资助方不收取对方任何

财务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５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赞成，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周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股

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临时

借助还贷周转资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概述

由于本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本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均向银行申请了一定量的银行短期信贷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发展新业务。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本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资金均

处于较紧张状态。而银行短期信贷资金周期较短，到期后需还旧贷新，因此经常出现为还贷抽掉正常生产资

金，影响生产经营的状况或出现资金短期出现缺口的现象。为保证按时还旧贷新，避免出现银行不良信用记

录，同时也防止出现因不及时还贷出现资金问题，给公司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关联

方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临时借助还贷周转资金，双方商定还贷周转资金借支期限一般为

５

个工作日，

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１０

个工作日， 借助的单笔还贷资金最高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元

．

， 且该资金仅限于银行还贷周

转。资助方不收取对方任何财务费用。

２

、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为本公司关联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伟兴、黄斌回避表决。

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共有

９

名董事出席

会议，该议案审议时，董事黄伟兴、黄斌回避表决，其他

７

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同

意该议案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象及关联方介绍

１

、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伟兴

公司住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路南端

公司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

公司主要控股股东为自然人黄伟兴，持股

７０％

，公司主要进行产业投资，其投资的产业及子公司主要

有：江苏江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３１５

万元，持股

４３．６５％

）、无锡天承重钢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９０％

）、无锡天奇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１００％

）。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方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借助还贷周转资金给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旨在帮助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保证按时还旧贷新，避免出现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防止出现因不及时还贷出现资金问

题，给公司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２

、关联方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资助方不收取本公司任何财务费用，不会增加本公司的财务

成本。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邓传洲、吴晓锋、蒯建平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联方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借助还贷周转资金给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旨在帮助本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保证按时还旧贷新，避免出现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防止出现因不及时还贷出现资金问题，

给公司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该行为是一种资助行为，且不收取财务费用。该行为有助于公司应对宏观调

控所带来的影响，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同意该项关联交

易。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无锡市惠

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２８８

号天奇股份办公大楼一楼）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２８８

号天奇股份办公大楼一楼）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的《对外担保公告》）

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的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并参

加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

（一）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办理登记手续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无锡市滨湖区环湖路

２８７

号双虹园内天奇股份董秘办

３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二）参加股东大会所需的文件、凭证和证件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下同）

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

股凭证。

五、其他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１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７２０２８９

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７２０２８９

３

、联系人：费小姐

４

、通讯地址：无锡市滨湖区环湖路

２８７

号双虹园内天奇股份董秘办

５

、邮编：

２１４０８１

６

、电子信箱：

ｆｅｉｘｙ＠２１ｃｎ．ｃｏｍ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及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会议记录

（二）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回执及授权委托书）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天奇股份”（

００２００９

）股票 股，拟参加江苏天奇物流

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回执及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1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44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临时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3:00

在福州山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

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向福建省银企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物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

福建省盐业公司的权属企业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银企置业

"

）以其拥有的座落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招贤路

420

号的煮海都会房地产

[

房产证号：榕房权证

R

字第

0921592

号，建筑面积

6725.35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榕晋国用

(2009)

第

00423905227

号，土地使

用权面积

2837

平方米

]

作为抵押物之一为公司向福建省财政厅申请的国债转贷资金

6000

万元提供担保。根

据银企置业的要求，为确保银企置业的合法权益，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持有的青

山纸业

2000

万股质押给银企置业。为解除公司拟出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质押限制，会议同意公司将减

持青山纸业股票所获得资金中的

6000

万元以银行存单方式质押给银企置业，作为银企置业为公司向福建省

财政厅申请的国债转贷资金

6000

万元担保提供反担保，质押期限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2021

年

6

月。

鉴于福建省盐业公司的权属企业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孙公司，本次调整反

担保物为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黄金镖先生、

林兵霞女士、张方先生、郑鸣峰先生、张小强先生回避表决，由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减持青山纸业股票所获得资金中的

6000

万元以银行存单方式质押给银企置

业，作为银企置业为公司向福建省财政厅申请的国债转贷资金

6000

万元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

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此项议案经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原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同时废除。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2

：

00

在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3

日

14:00

开始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6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向福建省银企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物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席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附后）。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会议的登记方法

为便于会议安排，请有意参加的股东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1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每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

托书、身份证、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股东可直接到公司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9

日、

12

日

8:00-12:00

，

14:00-17:00

3

、登记地点：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公司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滨江北路

177

号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 系 人：李永和、李秀淼

联系电话：

0599-8808806

传 真：

0599-8808807

4

、其他事项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45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公司

21500

万股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和

11

月

7

日披露了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轻纺控股

"

）将协议转让该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的事宜，转让完成后将涉及

到公司控股股东的变更。公告详情见

2011

年

11

月

1

日和

11

月

7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收到轻纺控股《关于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1500

万股股份的函》（以下简称《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函》），轻纺控股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收到福建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闽国资函产权

[2011]480

号《关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方式的

函》， 该函同意轻纺控股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

215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29.8%

。

现将轻纺控股《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函》中关于本次拟协议转让公司股权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

一、福建南纸的基本情况与拟转让股份的数量和价格

（一）福建南纸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转让股份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为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福建南纸， 证券代码：

600163

，以下简称

"

福建南纸

"

）。

福建南纸前身是福建省南平造纸厂，位于福建省南平市，

1958

年

5

月建成投产，

1998

年

5

月经福建省人民

政府批准，由福建省轻纺工业总公司

[

现已更名为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轻纺控股

"

）

]

独

家发起，以其所属南平造纸厂主要生产经营性资产折价入股，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5

月

4

日福建南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7,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

1998

年

6

月

2

日上市流通。

2000

年

7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福建南纸以

1999

年末总股本

27,808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配

3

股，实际配售

2,786.664

万股普通股（其中国家股股东配售

686.664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2100

万股），

配股后公司总股本

30,594.664

万股。

2006

年

5

月

15

日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闽国资产权

[2006]62

号文批复，福建南纸

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改对价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持

10

股获得

3.3

股的对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轻纺

控股共计支付

3,003

万股给流通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福建南纸总股本仍为

30,594.664

万股，其中轻

纺控股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491.66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4%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2,10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56%

。

2008

年

1

月，福建南纸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8]145

号核

准，

2008

年

3

月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成功发行股份

17,500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8,

094.664

万股，其中轻纺控股持有

21,491.664

万股，占福建南纸发行后总股本的

44.69%

。

2008

年

5

月

9

日，福建南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以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48,094.664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转增

24,047.332

万股，转增后福

建南纸总股本为

72,141.996

万股，其中轻纺控股持有

32,237.496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44.69%

。

截止本次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福建南纸总股本为

72,141.996

万股，其中轻纺控股持有

28,611.511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6%

。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福建南纸总资产

4,530,549,201.70

元，负债

2,850,004,129.82

元，股东权益为

1,680,

545,071.88

元。

（二）拟转让股份的数量和价格

本次拟转让股份为轻纺控股持有的福建南纸

215,000,000

股流通

A

股，占福建南纸总股本的

29.80%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及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价

格不低于

5.341

元

/

股

[

即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

2011

年

11

月

1

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的

90%]

。

二、拟受让方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拟受让福建南纸股份的主体应当具备以下资格和条件：

1

、意向受让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且设立三年以上，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2

、意向受让方具备明晰的经营战略；

3

、意向受让方具有促进福建南纸持续发展和改善福建南纸法人治理结构的能力；

4

、意向受让方必须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必须符合下列财务要求：

（

1

）最近一期（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合并报表）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

2011

年

1-10

月的

营业收入（合并报表）不低于

40

亿元人民币；

（

2

）注册资本不低于

8

亿元人民币；

5

、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现金支付能力，且应能够出具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资金证明文件；

6

、意向受让方的受让意向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7

、意向受让方必须承诺：

（

1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收购方义务；

（

2

）受让股份后，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保持不变；

8

、意向受让方不得存在下述情形：

（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4

）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9

、意向受让方收购上市公司后须从事受国家产业目录拟定鼓励政策的行业；

10

、意向受让方申报的受让价格应不低于《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国有

股转让价格的规定，且申报材料一经提交，受让价格不得修改；

11

、意向受让方应在提交受让申请的同时向轻纺控股支付缔约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并汇入轻纺控

股指定的银行账户。确定最终受让方后，受让方所付缔约保证金全部转为履约保证金，其余意向受让方所付

缔约保证金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全部退还（不计利息）；

12

、本次股份转让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组成的非法人形式的联合体共同作为拟受让方。

三、意向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意向受让方请于北京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

17

时

30

分之前向轻纺控股公司提交受让意向书及相关资料。

意向受让方应在截止日期前向轻纺控股公司提供以下资料：

1

、受让意向书，包括意向受让人名称、申报收购股份数量、收购报价及报价说明、收购资金来源、支付安

排与保证，并经意向受让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盖章；

2

、意向受让方的公司章程；

3

、意向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历史沿革、股权结构 图、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管理团队、近两年的资产情况及经营业绩、联系人、联系方式，并提供公司章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

印件、从事公司主业的相关资质证照等；

4

、意向受让方最近二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5

、本次收购的目的，意向受让方是否有对福建南纸进行重组的计划，如果有对福建南纸重组的计划，提

供初步重组方案、拟注入资产和业务的基本情况、时间安排及未来发展规划；

6

、报价及报价说明；

7

、收购资金来源及支付安排与保证；

8

、意向受让方内部决策文件（包括拟受让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9

、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

10

、意向受让方承诺文件；

11

、递交受让意向文件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2

、出让方或者有关决策部门认为必要的其它资料。

以上资料均须加盖公章，并须同时提交电子文档。上述文件一经提交即不可撤销。

轻纺控股将在综合考虑意向受让方收购报价及综合实力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择优选择受让方， 并与

受让方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四、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福州市鼓楼支行

账号：

1402023209008811706

五、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雨影

联系电话：

0591-87531244

传 真：

0591-87531246

电子邮件：

lindsay97@163.com

联系地址：福州市省府路

1

号金皇大厦

17

层

邮 编：

350001

六、风险提示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及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在公开征集完成后，

轻纺控股仍需将上述转让相关具体事宜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转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因此，一方面，在本次公开征集所规定的到期日，轻纺控股是

否能征集到受让方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规定日期内征集到受让方后，是否能够获得相关部门

的批复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也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为此，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3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2011-036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25

日，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

时会议。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以及提交审议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传真方式记名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修正案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江苏证监局《关

于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

善，具体修正如下：

一、原第二条：公司内部信息管理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

修改为：第二条 公司内部信息管理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

二、第三条增加第二款：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三、原第八条：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信

息的单位及个人，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公司各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负责人及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

员；

（四）公司内部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五）可以接触、获取公司内幕信息的外部单位相关人员。

修改为：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信息的

单位及个人，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内部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五）可以接触、获取公司内幕信息的外部单位相关人员；

（六）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所规定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四、第九条增加第二款：公司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证券、合并、分立、回购股份等重大事项，除

按照本条第一款要求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外，还应当制作重大事项进行备忘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筹

划决策过程中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决策人员名单、策划决策方式等。公司应督促备忘录涉及的相关

人员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

五、原第十三条：董事会秘书应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管理，登记备案材料至少保存三年以上。

修改为：第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应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管理，登记备案材料至少保存十年以上。

六、原第二十二条：本制度所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指：《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4

号：内

幕信息知情人报备相关事项》所规定的格式和内容的表格。

修改为：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所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制定。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164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48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一批）

2011

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东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力机械

"

）的

"

年产

2

万

套高铁机车齿轮项目

"

获得

1080

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东力机械收到该笔补助资

金。

此项资金将主要用于

"

年产

2

万套高铁机车齿轮项目

"

研发投入及购置相关生产设备，该笔政府补助

将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将在

"

年产

2

万套高铁机车齿轮项目

"

建成后对其投入的资产按年限进行分摊，并

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1-05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

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协议》，根据整改计划，公司应于

2011

年

11

月底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

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公司

股票被终止上市时，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1-031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修改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箹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000419

公告编号：

2011-025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通程国

际大酒店行政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修改《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1]30

号公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湖南

省证监局湘证监公司字

[2011]87

号《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文

件精神，公司决定对原《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修

改。修订后的《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